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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父，我將祢的同在帶進這工作場所。我宣告祢的平安、祢的恩典、祢的

憐憫和祢完美的規律進入這辦公室……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們。」信仰虔誠的小

明如同往常低頭禱告著，今天他排定要到義務人大華家實施動產查封。

「今天這個義務人上次來分署的時候，說自己以前是開銀樓的，家裡搞不好

藏了很多黃金。」路上執行員阿榮與書記官小明、移送機關代理人阿發談論起大

華的背景。

「這種人最可惡，有錢也不繳稅，等會兒小明官你們就努力查，要封什麼我

一定配合。」阿發接著搭腔。

「好啊，待會兒你不要又像上次一樣，說義務人的東西可能不值錢就不指封

了哦！」小明酸了一下阿發。

阿發不答話，隨即把話題轉到別的地方，在3個人抬槓聲中，車子來到了大

華家門口。阿榮下車按了門鈴，沒一會兒，一個中年男子出來開門，見到小明急

忙說道：

「這不是小明書記官嗎？什麼風把您給吹來？」

「大華你這欠稅一直沒解決，我們只好到你家現場執行。」小明看見大華出

來應門，話也不多說，直接將今天的目的挑明了講。

大華無奈，只好讓小明一行人進到家裡，告饒地說道：

「小明官啊，我家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電視、沙發、冰箱這些東西都值不

了幾個錢，您就行行好吧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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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急，你帶我們看一遍，請把櫃子、衣櫥都打開。」

大華領著小明3人檢查屋內所有的櫥櫃，卻沒有發現珠寶之類有價值的東

西。就在準備放棄時，阿榮眼睛瞄到神明桌上的神主牌竟然發出黃澄澄的光芒，

跟一般的木製牌位大不相同，於是拉住小明走到神明桌旁說道：

「官仔，你看那神主牌是不是金子做的啊？」

「好像是耶。」小明細細地瞧了半晌。

「大華，你把以前銀樓的金飾融成神主牌了吧！」

「不是啦，這是祖傳的，而且只是貼了層金箔而已，沒什麼價值啦，你們不

能拿走，要是拿走了，我會對不起列祖列宗哪！」大華慌忙地解釋著。

小明是個基督徒，認為臺灣民間信仰家裡供奉神主牌，是很無知的，只有

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主，對於查封神主牌會對鬼神大不敬的想法可是從來都沒有

的，可是他也清楚法律規定祭祀禮拜之物不得查封，只有在顯失公平的情形下才

可以。這時候要不要查封這神主牌可是個難題啊。小明瞥見大華一臉著急的樣

子，心想反正我也不拜神主牌，且拿這個逼他繳錢似乎是個好方法，於是把球做

給移送機關，向阿發問道：

「阿發，你是移送機關代理人，這個神主牌你要不要指封啊？」

阿發猶豫著拿起閃亮亮的神主牌，在手上秤了秤說道：

「呃，外面這層好像真的是金子，不過整個重量不重，應該不是純金打造

的，似乎只是鍍上去，但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價值，那就封了吧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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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哥，這真的只是層薄薄的金箔片，也不會有人要買神主牌的，請你們行

行好……」大華哀求著。

「這移送機關都已經指封了，我們沒辦法不封，如果你有意見可以寫狀紙聲

明異議，我們會送到執行署作決定，如果異議有理由，自然會把神主牌還你，如

果被駁回，那就請你在拍賣前把稅繳一繳，我們也會啟封的。」

話一說完，小明便要阿榮將神主牌貼上封條裝箱，自己則寫起查封筆錄，大

華在筆錄上簽名時還氣憤地說道：

「書記官你真冷血，我是拜佛的人，相信有因果報應的，沒有神主牌，你

要我如何祭拜祖先？你們最好小心，我的祖先會顯靈去找你們，你們會遭到報

應！」

「在所有宗教信仰中，唯有基督教給我們明確永生的應許，照你的宗教所

說，過世祖先有幸被超渡成功輪迴去了，那麼根本就不需要再『祭祖』了，神主

牌若當紀念物來思念還說得過去，若當成祖先來拜，這祖先在輪迴裏已是別人的

再生祖先，早已不在這裏了，你拜他有什麼意思呢？」小明冷冷地回答。

「官仔，我們這邊裝好箱，可以回去了。」阿榮像是擔心大華祖先會顯靈似

地催促小明啟程。

上車時，大華家中仍持續傳出咒罵聲，但是引擎啟動的熱浪聲馬上取而代

之，小明低頭在心中默禱著：

「主啊，幫助我饒恕自己如同你已饒恕

我一樣，幫助我饒恕別人……奉耶穌的名禱

告，阿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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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署查封義務人祭祀祖先之牌位（神主牌），是否侵害義務人之

宗教信仰自由及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？

爭 點

人權指標

國家義務

（一）人人有思想、信念及宗教之自由。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

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及單獨或集體、公開或私

自以禮拜、戒律、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

（《公政公約》第18條第1項）。

（二）人人有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（《經社文公約》第15條第1

項）。

（一）國家應保障人民思想、信念及宗教之自由，非依法律，不

得限制之，而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、道

德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。對於人民遭受非

法足以妨礙其維持或改變宗教或信仰自由之行為，應有排

除之義務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2號一般性意見第8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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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人人有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，國家有尊重、保護及實現的

義務。尊重的義務係指國家不可直接或間接干涉人們享有

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；保護的義務係國家有防止第三人干

涉人們參加文化生活之義務；實現的義務係指國家應採取

適當的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財政、促進和其他措施，以全

面實現人人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（經社文委員會第21號一

般性意見第48段）。

（一）崇天敬祖可說是國人的固有信仰，在農業社會裡，一般人

大多會在廳堂中供奉祖先的牌位。每當逢年過節時，便會

召集族內大小一同祭祀祖先，以示對祖先之懷念與尊敬。

神主牌，是將神明、祖先名號書寫或雕刻在木板、金屬

板、紙板、絹帛、牆壁等物體上，象徵神明或祖先，並加

以祭祀。而祭祖的人往往會把神主牌當作祖先的化身，認

為祖先就在神主牌裏。又普遍認為人死後元神（魂魄）要

依附在實物，否則便成「無主孤魂」，故對神主與宗法十

分重視，因為有男子繼承人，才有後繼之香火，延續對祖

先的祭祀。

（二）表明宗教或信仰自由，其行使之方式可以是：「單獨或集

體、公開或秘密」。以禮拜、戒律、實踐和教義來表明宗

教或信仰自由，包含著許許多多的行為。禮拜的概念擴及

於直接表明信仰的儀式和典禮，以及作為這些行為的一個

整體部分的若干實踐，包括建築禮拜場所、儀禮和器物的

使用、陳列象徵物和過節假日和休息日（人權事務委員會

第22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）。

解 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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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文化權利是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，與其他權利一樣，是普

遍的、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。全面增進和尊重文化權

利，對於維護人的尊嚴和在一個多樣化的多種文化的世界

裡個人和群體之間的積極的社會互動，至關重要。文化包

含生活方式、宗教或信仰制度、禮儀和儀式、風俗習慣和

傳統，透過這些，個人、個人的團體和群體表達其人性

及其賦予生存的意義，並建立其世界觀，這是一個人與

影響其生活的各種外部力量遭遇的總和。文化塑造並反

映個人、個人的團體和群體的幸福價值觀和經濟、社會和

政治生活（經社文委員會第21號一般性意見第1段、第13

段）。

（四）《憲法》第13條規定：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。」係指

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，以及參與或不參與

宗教活動之自由；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

制，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（司法院釋字第

490號）。

（五）《行政執行法》第26條準用《強制執行法》第53條第1項

第4款規定：「左列之物不得查封：……4、遺像、牌位、

墓碑及其他祭祀、禮拜所用之物。……」蓋此等物品，非

為交易而設置，如予查封，不易變價，於債權人無益，而

於善良風俗及宗教信仰則有所損害，自宜禁止查封，惟如

以之為藝術品、古玩或商品而持有者，縱亦可供祭祀或禮

拜之用，仍得查封（楊與齡著，強制執行法論，2005年9

月修訂12版，第368頁）。又前揭不得查封之物，若實際

上此等物品有價值昂貴而得以普通之物代替者，如一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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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為查封，顯有違公平原則，又如經義務人同意者，更無

不許查封之理由，是以《強制執行法》第53條第2項明文

規定，執行機關斟酌債權人及義務人狀況，有顯失公平情

形，仍以查封為適當者，執行機關得依聲請查封其全部或

一部。其經義務人同意者，亦同，以維當事人間之衡平

（《強制執行法》第53條第2項立法理由）。

（六）義務人之財產，為債權之總擔保，如義務人不清償債務

時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或執行標的物不適於執行者外，均

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。查本件執行標的物神主牌（下稱系

爭神主牌），依前揭《強制執行法》第53條第1項第4款規

定，係屬禁止查封之物，原則上不得查封，除非其價值昂

貴而得以普通之物代替，如不予查封，顯有違公平原則，

分署始得依移送機關聲請查封其全部或一部。而依本案例

所示，系爭神主牌雖發出黃澄澄的光芒，惟經移送機關代

理人阿發依系爭神主牌之重量，初步認定系爭神主牌並非

純金打造，可能只是在表層鍍上一層金箔。是以系爭神主

牌是否確係價值昂貴而得以普通之物代替，如未查封，是

否有違公平原則？似有疑義。

（七）執行人員於執行時，對於禁止查封之物即系爭神主牌，價

值是否昂貴，未予查封是否顯失公平等，有爭議又未能立

即判斷，如形式上認系爭神主牌係價值昂貴之物，未予查

封恐顯失公平，為避免義務人脫產，得先依移送機關聲請

辦理查封程序，再請鑑定公司鑑價確認，惟系爭神主牌仍

宜交由義務人保管，使義務人於無損查封物價值範圍內為

使用，以杜爭議。本案例因小明以其與大華之宗教信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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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鄙視大華之宗教信仰及祭祀禮拜之物，雖然清楚法律

規定祭祀禮拜之物不得查封，只有在顯失公平的情形下才

可以。為迫使大華履行義務，仍依移送機關之聲請查封系

爭神主牌，並將系爭神主牌交移送機關保管，侵害大華之

宗教自由及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，違反《公政公約》及

《經社文公約》之規定。

（八）小明之執行程序似有不當，執行人員應引以為誡，於執行

時，應嚴守中立，依法執行，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，而予

以不利益，以維國家機關之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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